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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� �【广深今谈】

毫不客气地说，很

多成年人在生活

常识方面的知识

还停留在几岁孩

童的水平。

【说法不武】

对“防逃” 和“追

逃”既要双管齐下，

更要把“防逃” 工

作放在更加突出

的地位。

根治丛林法则当从家长涵养明常识开始

今纶

日前

，

深圳儿童医院一名急诊医

生忽遭横祸

。

因为医生曾祥士建议不

要给

1

岁婴儿输液

，

患儿父亲荣先生

不满诊断结果

，

掌掴曾祥士致嘴唇和

牙龈破裂伤

，

荣先生接受了拘留三天

的处罚

。

仅仅从医患关系的角度来分析

，

新闻了无新意

，

人们能提出的建议无

非两个方面

：

一方面是加强医院的安

保

，

另一方面是从源头上提高医生的

待遇

，

让医疗资源更加市场化

，

这样医

生就会耐心细致一些

。

我以为不妨换

个角度思考一番

。

我经常在广州的地铁站看到这样

的情景

：

明明一边是上车通道

，

一边是

下车通道

，

但是当很多人规规矩矩在上

车通道等车的时候

，

常常也会有后来者

大摇大摆直接去下车通道占位

，

一点没

有秩序感

。

干这样事情的人基本都是成

年人

。

其实

，

这些人和荣先生一样

，

也许

荷包鼓起来了

，

但是

，

基本的秩序感和

公共生活的基本底线却完全没有

，

这是

多么可怕的事情

。

这情景就和大象闯进

了瓷器店一样

，

受伤的不仅仅是秩序和

瓷器

，

还有目睹这一切的小象

。

很多成年人和我们这个在经济方

面高速野蛮增长的社会一样

，

物质方

面追求极限的进取

，

精神生活

、

秩序意

识和常识领域却一塌糊涂

。

荣先生有

一个

1

岁的婴儿

，

只要稍稍看点育婴

方面的书籍就应该知道

，

输液这事儿

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要采用

，

它相对

更容易引起不良反应

。

这样的父亲在

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将给孩子施加怎样

的影响

，

孩子将来会成为怎样的人

，

类

似的问题想起来总是让人不寒而栗

。

中国相当一部分家长就是荣先生

的翻版

，

他们浮躁

，

充满戾气

，

对读书

、

思考这样的事儿不屑一顾

，

在现实生

活中崇拜暴力征服和利益交换

，

稍有

不满意即掀桌子打人或者上网诽谤中

伤他人

。

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搜索一下

，

最近这些年到底有多少医生被殴打

，

甚至被刺伤

。

这里面当然有医生的问

题

，

有医疗体制的问题

，

可是解决的途

径是不是只有抽刀砍人或者直接煽人

耳光

？

体制的积弊是理直气壮施行暴

力的理由吗

？

你是什么样的人

，

你的孩子在很

大概率上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

，

家庭

的影响

，

父母的影响

，

对于孩子而言是

极其巨大的

，

他们在婴幼儿时期就是

录影机或者录音机

。

美国教育学者克

伯屈说

：“

教育属于生活

，

教育为了生

活

，

而且教育要依靠并借助于生活

”，

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

。

所以

，

如果我们

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有正常秩序

感

、

有生活常识

、

有丰富精神生活的

人

，

那么就从小事做起

，

身体力行

，

因

为身教重于言教

：

比如超市买单地铁

公交候车遵守秩序不插队

，

医院看病

学会正常和医生交流

（

当然

，

该投诉还

得投诉

），

在公园不踩踏草地

，

在公共

场合不大声喧哗

……

至于生活常识的缺乏

，

则需要书

籍的滋养

。

毫不客气地说

，

很多成年人

在生活常识方面的知识还停留在几岁

孩童的水平

，

更糟糕的是他们不读书

，

没有读书的习惯

，

更不相信所谓

“

腹有

诗书气自华

”，

因为他们秉持的丛林法

则让他们在人际关系

、

商场

、

官场上似

乎捷报连连

，

但是

，

我们不会永远生活

在

“

丛林

”

里

，

人类对更加文明的生活

方式的无止尽追求是一种再自然不过

的事情

，

在这方面

，

很多人已经落后太

多

，

需要补课

。

为了你自己的孩子

，

为

了你和你家人的健康

，

看点经典书籍

吧

，

你的阅读范围至少要包括健康

、

礼

仪和文史哲

。

过往几十年

，

我们对经济

领域的话题关注已经过热

，

其实在饭

桌上也可以少谈些发财大计

，

少谈些

黄金

、

房子和股票

。

荣先生冲冠一怒掌掴医生

，

其实

是打错了对象

，

最该打的其实是他自

己无视法治的个人修为

，

最该打的是

他作为一个不合格父亲投射在孩子心

里的阴影

。

（

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

）

多管齐下拦截“官跑跑”

刘武俊

中国将加大力度追查惩办出逃藏

匿海外的腐败分子

，

这是零容忍态度

惩治腐败的一个具体行动体现

。

中共

中央政治局常委

、

中央纪委书记王岐

山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

报告近日全文公布

，

其中工作报告对

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进行了重要部

署

。

王岐山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

力度

，

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

，

给妄

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

。

贪官外逃问题主要始于上世纪八

十年代末期

。

频繁发生的贪官携款外

逃案件

，

不仅导致大量资金外流

，

而且

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法纪权威

。

中国官

方迄今尚未公布外逃贪官的完整规模

数据

，

但估计实际数字将是惊人的

。

最

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去年

10

月曾披露

，

仅在之前的五年多间

，

共抓

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

6694

名

。

中国外逃贪官的主要藏匿地包括美

国

、

加拿大

、

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

。

近年来

,

贪官外逃的现象十分严

重

。

相对于以前

，

新时期贪官外逃有

了不少新特点

。

诸如

，

贪官级别由高

向低

、

部门由

“

热

”

向

“

冷

”

发展

，“

冷衙

门

”

也不断出现

“

官跑跑

”。

过去外逃

的大多是热门垄断性国有企业的经

营人员

,

而近两年养老金

、

保障房

、

三

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

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

。

随着公众

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

,

公共卫生

、

园

林绿化

、

环保等先前的

“

冷衙门

”

也变

成了

“

热衙门

”

,

有权支配大量的资源

和资金

。

针对新形势和新特点

，

遏制贪官

外逃重在

“

防逃

”

和

“

追逃

”，“

防逃

”

和

“

追逃

”

既要双管齐下

，

更要把

“

防逃

”

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

。

“

防逃

”

就是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贪

官外逃

。

建议全面推广领导干部个人

重大事项报告制度

，

尤其是加大对申

报事项的核查力度

，

减少和杜绝谎报

瞒报情况

。

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是预防

贪官外逃的第一道防线

，

也是甄别贪

官的重要武器

。

如果只申报不核查

，

申

报制度就容易变成

“

盲人的眼睛

、

聋人

的耳朵

”。

假若纪检部门能够对申报事

项进行常态化的抽查

,

并且与房产

、

银

行

、

证券

、

出入境等系统进行联网比

对

，

那无疑将提升对腐败分子的震慑

。

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官员出国审批

报备的监控力度

。

从已有案例看

，

官员

护照管理比较混乱

，

不少官员手上都

不止一本护照

，

有的人私人护照不上

交

,

有的人用假身份证办有多个护照

，

这些都不在审批

、

报备之列

，

难以监

控

。

目前不少贪官不但是

“

房多多

”、

“

钱多多

”，

还是

“

证多多

”，

这些真假难

辨的护照

、

身份证

，

成为贪官外逃的护

身符

。

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官员假证

的查处力度

。

建议加大职务犯罪预警机制的建

设

，

既要增强保密意识

，

防止出现调查

阶段走漏风声

，

也要在调查阶段即准

备好应对贪官闻风而逃的预案

。

“

追逃

”

就是要加大缉拿外逃贪官

的国际司法合作力度

、

深度和广度

。

追

缉外逃贪官

，

需要国际合作给力

，

让外

逃贪官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

。

要通过

强化包括引渡在内的国际司法协助来

加强反腐败犯罪领域的国际合作

。

建议由中纪委牵头

，

成立由公检

法司等部门参加的反腐败国际合作特

别行动委员会

，

负责领导

、

协调和组织

重大的反腐败国际合作事务

。

一言以蔽之

，

遏制贪官外逃需要

“

追逃

”

更要

“

防逃

”，

在加大追逃力度

的同时

，

更要未雨绸缪地加强预警机

制和防控工作

，

最大限度地将贪官拦

截在国内

。

毕竟跨境

“

追逃

”

的成本和

难度都远远超过一般国内职务犯罪

案件

。

（

作者系《中国司法》杂志总编

）

【经济解释】

真正理想的社会

一定是每个人自

食其力、做出多少

贡献获得多少报

酬的社会。

为市场立信须用重典

木木

商鞅在秦国变法

，

首先做的工作

就是

“

立信

”，

政府讲信用了

，

老百姓才

信服

，

政府下一步的工作才能得到支

持

、

才好开展

。“

立信

”

是一切

“

变法

”

的

基础

，

先打好基础

，

再开展工作

，

才是

事半功倍的应有顺序

；

没有这个基础

，

就一定会事倍功半

，

费力不讨好

，

弄到

最后

，

新政策往往难以成功

。

“

立信

”

是一切

“

变法

”

的基础

，

而

“

立信

”

的基础是

“

明赏罚

”，

有功必赏

、

有过必罚

，

久而久之

，“

立信

”

就没有成

功不了的道理

；

反之

，

有功不赏

、

有过

不罚甚至有过竟奖

，

久而久之

，

没有不

天下大乱的

。 “

明赏罚

”

的本质就是要

让每一个人为自己行为导致的后果承

担起足以匹配的责任来

。

不匹配

，

就是

赏罚不明

；

赏罚不明

，

也就无以立信

；

不立信

，

许多事儿就很难办好

。

比如

“

中国式过马路

”，

单靠苦口

婆心的劝说

，

或者

5

元

、

10

元的

“

惩

罚

”，

不但解决不了问题

，

许多时候

，

执

法者甚至还难免被

“

刁民

”

羞辱一番的

待遇

。“

乱世用重典

”：

行人在马路上乱

穿乱走

，

发生事故

，

必须承担全部后

果

。

对这种所谓的

“

弱者

”———

对自己

、

对他人的生命以及家人的幸福毫不负

责任的人

，

根本无需浪费一丝一毫的

同情心

。

反之

，

如果行人规行矩步受到

伤害

，

机动车驾驶者就要为违法行为

承担全部责任

，

醉驾

、

闯红灯

、

肇事逃

逸等

，

即使以故意杀人罪论处

，

也毫不

冤枉

。

如此治理

，

不用很长时间

，

交通

秩序一定会井然有序起来

。

治理

“

中国式过马路

”

如此

，

治理

“

股市乱象

”

也是一个道理

。

中国股市

，

是一个让广大投资者很无奈的市场

。

投资者怨声载道

、

沸反盈天得时间久

了

，

监管者就免不了要着一着急

，

推出

一些治市良策来

。

但政策之间

，

不但要

有衔接

，

更要讲究次序

，

先干什么

、

后

做什么

，

显然要有所用心

。

此前

，

黄奇

帆对此发表过评论

，

说的就是这个道

理

。

他认为

，

应当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

场

，

推动多渠道股权融资

，

当巨量资金

进入股市

，

市场信心得到提振以后

，

再

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

。

作为一个

“

旁观者

”，

黄奇帆的

“

顺

序论

”，

是很有一些道理的

。

但即使按

照他的顺序来

，

显然也需要首先打好

基础

———

为市场立信

。

没有这个基础

，

其他的政策

、

措施

，

根本无所谓什么顺

序不顺序

；

没有这个基础

，

无论谁主

政

、

无论谁呼吁

，

市场都将如沙上之

塔

，

一阵风

“

妖风

”

刮来

，

马上就有土崩

瓦解的可能

。

“

为市场立信

”，

其实是个老问题

。

问题一直不解决

、

一直没解决

、

一直解

决不了

，

从而拖成老问题

，

没有明赏

罚

、

不能明赏罚显然是最根本的原因

。

中国股市成立二十多年来

，

这个问题

一直困扰着市场

、

困扰着广大投资者

。

虽然其间据说也很有一些违法者受到

了

“

惩罚

”，

但不能否认的是

，

这种

“

惩

罚

”

的力度明显与作奸犯科者的违法

收益不相匹配

，

从而导致

“

犯禁者

”

如

过江之鲫不绝如缕

。

其实解决这个

“

老问题

”，

也难也

不难

。

难的是

，

没有痛下决心

。

决心不

下

，

解决问题的办法就难免漏洞百出

；

决心不下

，

一个小小的

“

部级

”

监管者

，

面对

“

大老虎

”，

似乎就难有迎上前去

、

举拳痛打的胆略

。

不难的是

，

新一届政

府赴任后

，

在反腐领域大有作为

，

措施

及时到位

，

赢得了信任

；

股市监管者应

该主动乘上这股东风

，

有所作为

，

揪出

几个

“

典型

”

痛打

，

以收拾人心

。

另外

，

在监管职责范围内

，

不断扎紧制度篱

笆

，

少一些

“

原则上不能

”，

多一些

“

必

须如此

”，

充分利用日渐开放的政风

、

民风

，

让违法者藏无可藏

、

遁无可遁

。

痛下决心

、

有所作为

，

进一步加大

违法者的成本

，

市场的信心

、

投资者的

信心才会逐步建立起来

。

信心基础打

牢了

，

所有的工作才好推进

，

市场才有

可能不断发展

、

壮大

。

否则

，

一切都谈

不上

，

更不要妄想靠着修修补补就能

让这个市场飞起来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
市场不仅最有效率也最公平

谢作诗

就像爱情与生命是人类永恒的话

题

，

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

止过

。

大多数的人都认为

，

市场可以解

决效率问题

，

但是不能解决公平问题

。

因此社会需要二次分配

，

初次分配解

决效率问题

，

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

。

这正是福利主义

、

社会保障大行其道

的理论基础

。

可是上述理论的支持者们没有

认真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

：

什么是公

平

？

是起点公平算公平

，

还是结果公

平算公平

？

起点公平结果往往不公

平

，

结果公平起点就不可能公平

，

这

个矛盾如何调和

？

所以

，

所谓公平是

，

也只能是一个人创造多少价值获得

多少报酬

，

舍此不会有第二个合符逻

辑的公平定义

。

创造多少价值便获得

多少报酬

，

这不仅是公平

，

也恰恰能

保证效率

。

但是怎样知道一个人创造了多少

价值呢

？

事实上

，

离开了市场

，

我们不

知道一个人创造了多少价值

，

也就不

知道他应该得到多少报酬

。

而在自由

市场经济中

，

一个人创造了多少价值

，

他便得到多少报酬

；

反之

，

他得到了多

少报酬

，

便意味着他为社会创造了多

少价值

。

我们以为私有产权

、

市场经济存

在剥削不公平

，

但实际上只要人身是

自由的

，

就不可能有剥削存在

。

既然人

身是自由的

，

你说这里收入低了

，

那么

为什么不去收入更高的地方呢

？

不去

收入更高的地方

，

只能说明你在这里

挣得的收入已经是你能够获得的最高

收入了

。

所以

，

只要人身是自由的

，

那

么每个人都得到

，

当然也只能得到他

应该得到的最高报酬

。

因为在私有产权

、

市场经济下

，

人

身必然是自由的

，

因而不可能存在剥

削

。

在市场经济中工资等于劳动的边

际生产率

，

这正是你创造多少价值

，

获

得多少报酬

。

当然所谓你的贡献

，

并不

是你付出的时间长

、

劳动强度大

，

就一

定贡献大

。

价值或者说边际生产率最

终要由替代选择来决定

。

为什么你的

工资是月薪

3000

元

，

而不是

3001

元

，

是因为老板能用

3000

元从市场上另

聘一个人来替代你

；

当然老板也不可

能只给你

2999

元

，

因为你可以到另一

个老板那里去挣到

3000

元

。

即使种粮

的劳动方式没有任何变化

，

但因为打

工的收入上升了

，

那么种粮的劳动成

本也是上升了的

。

这就是为什么说种

粮的劳动报酬是由打工的劳动收入决

定的

。

毫无疑问

，

社会有生来能力差

，

还

遭遇不测风云的人

。

比如那些老弱病

残没有劳动能力的人

，

如果一定要他

们付出多少劳动

，

才能获得多少报酬

，

那么他们就不能生存

。

这种情况下

，

就需要社会救助

，

需要政府有所作

为

。

但是政府只应提供最低生存标准

的保障

。

严格来讲

，

这是社会救助

，

不

是社会保险

。

征收的费用不应叫做社

会保险金

，

而应明确地叫社会救助

金

。

当然

，

提供这种救助的并非只有

政府

，

各种慈善组织在这方面也是大

有可为的

。

政府出于让每个人都能体面生

活的愿望而提供的所谓的社会保障

，

其实是完全错误的

。

这并不是冷酷没

有同情心

，

不关心穷人

，

不愿意穷人

生活好

。

单单从人道主义出发

，

我们

希望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

。

但是

如果以体面生活为标准

，

我们怎么解

决巨大的道德风险呢

？

一个人

，

本来

有劳动能力

，

但是因为有了体面的社

会保障

，

便不劳动或者降低努力程

度

，

我们怎么鉴别他是真的需要社会

保障还是在搭社会保障的便车呢

？

而

且

，

事实已经证明真正需要救助的人

其实是得不到优越保障的

。

如果我们

以体面为标准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

障

，

那么不仅是不公平的

，

而且最终也

会因为损害了效率而让社会整体变得

贫穷

。

所以

，

我们必须清楚我们面临怎

样的现实约束

。

理想是美好的

，

然而现

实往往是残酷的

。

让我们记住哈耶克

教授的告诫

：

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

东西

，

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

的努力

。

真正理想的社会一定是每个

人自食其力

、

做出多少贡献获得多少

报酬的社会

。

在这个意义上

，

自由市场

经济

，

也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是人类

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最理想的社会

。

（

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

际贸易学院教授

）

【缘木求鱼】

不断扎紧制度篱

笆，少一些“原则

上不能” ， 多一些

“必须如此” 。


